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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内蒙古土地契约秩序的建立
———以 “归化城土默特”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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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中叶至清初，土默特蒙古以游牧为生，土地是有力者多占，无力者少占，其时并无书写契约

的传统。乾隆八年，清廷划拨户口地，此后土默特蒙古可以相对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土地。在朝廷西征朔漠

和放垦土地的背景下，民人数量不断增加，旅蒙贸易显著发展，这使土地投资具有了可观的利润回报。民

人和蒙古的土地权属意识逐渐增强，开始利用契约确定地权关系。官府对民人租种蒙古土地持默许态度，

将契约作为断案的依据，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在蒙汉文化的接触之中，土默特蒙古受到民人地权观念的

影响，学会了利用契约维护自身权益。经由长达数百年的历史进程，土默特蒙古的生计方式从游牧为生转

为吃租当差，整个归化城土默特地区也从广袤无垠的大草原变成沃野千里的米粮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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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清代文献中一般将蒙古人直接称为“蒙古”，本文在行文过程中采用了这一文献中的固有说法。
② 如: 仁井田陞: 《明清时代的一田两主习惯及其成立》，刘俊文主编: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法律制

度》，姚荣涛、徐世虹译，中华书局，1993 年，第 409 页; 岸本美绪: 《明清契约文书》，王亚新、梁治平编:

《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范愉、陈少峰译，法律出版社，1998 年，第 280 页; 寺田浩明:

《田面田底惯例的法律性———以概念性的分析为主》，杨一凡总主编，寺田浩明本卷主编: 《中国法制史考证》
丙编第四卷《日本学者考证中国法制史重要成果选译·明清卷》，郑民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

第 344 页; 黄宗智: 《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年。

内蒙古地区存在着不少土地契约文书，这些土地契约文书是在内蒙古由游牧社会向农耕社会

转变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清代以来，内地民人通过官垦或私垦的途径来口外种地谋生。其中私

自出口的民人为了获得长期耕种土地的权力，采用了与蒙古①订立契约的方式，这使一套源自汉

地的土地契约书写传统逐渐在内蒙古确立下来。本文以“归化城土默特” ( 今呼和浩特、包头二

市及其下辖部分旗县) 为例，尝试从一个侧面对内蒙古土地契约秩序的建立过程进行探讨。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土地契约”的研究，主要从其内容出发，在法制史和社会经济史两个

领域内展开。法制史方面，侧重将源于西方的现代司法观念与中国传统社会的 “典”、 “田面

权”、“田底权”、“一田两主”等概念进行比对，以此确定后者的含义，进而理解传统中国的法

律形态。②社会经济史方面，关注从 “永佃权”到 “一田二主”的演变过程及其推动因素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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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试图归纳传统中国经济运行的总体趋势①。内蒙古的“土地契约”研究大体也是在这两个思

路下进行。研究者或分析契约的形制、类型，或讨论地价、地租，或指出从 “永佃制”到 “一

田两主”的变化态势。② 这些均可视为对以往法制史和社会经济史研究理路的深入和补充。
在上述分析架构下，不管是法律关系还是经济关系，往往都被抽离了具体的历史情景和社会

空间，变成带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模型。而中国社会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发展脉络，其整合进大一

统中国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因此，从 “土地契约”的形式出发，将其视为一种历史文本，置于

它所植根的社会环境，透过“土地契约”的出现、演化和流布来呈现地方社会的独特历史进程，

这对于理解大一统中国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个方面，陈秋坤通过台湾 “岸里社人”
的个案研究，说明了土著族群地权私有化、土地商品化以及部落组织官僚化的演变过程; 科大卫

在里甲制变迁的历史背景下，考察了珠江三角洲书面契约和土地市场的形成。③ 这些研究的分析

向度颇富启发性。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本文从 “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入手，主要利用 “归化

城副都统衙门档案”和“民间土地契约文书”，探析在王朝行政系统、旅蒙贸易、蒙古与民人的

互动关系中，一套源自汉人社会的土地契约书写传统如何在内蒙古地区扎根、演变并广为运用，

由此反映内蒙古社会由 “游牧”到“农耕”的转变历程，进而深化对传统中国社会整合机制的

理解。

一、“户口地”的划拨

归化城土默特地区位于内蒙古西部，大致是指大青山 ( 阴山支脉) 以南、黄河以北的一片

区域。元明鼎革，元顺帝率蒙古贵族退至草原。此后，诸部各据水草，互为雄长，归化城土默特

地区为各方势力轮番占据。15 世纪，土默特部开始在这里驻牧。明代嘉靖年间，俺答汗成为该

部的最高领导者。在他的带领下，土默特部逐渐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④ 其时土默特部主要的社

会组织是爱马克和鄂托克，这些社会组织是由缘自同一祖先的大小头目及其属民组成。⑤ 每个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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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如傅衣凌: 《明清时代永安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61 年，第 20 页; 杨

国桢: 《明清土地契约文书》，人民出版社，1987 年; 孔迈隆: 《晚清帝国契约的构建之路———以台湾地区弥

浓契约文书为例》，曾小萍、欧中坦、加德拉主编: 《早期近代中国的契约与产权》，李超等译，浙江大学出

版社，2011 年，第 35 页; 曹树基: 《传统中国乡村地权变动的一般理论》，《学术月刊》2012 年第 12 期。
安斋库治: 《清末绥远的开垦》，《满铁调查报告》，1939 年第 1、2 号，那木云译，《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
第 6、7 辑，1963 年; 黄时鉴: 《清代包头地区土地问题上的租与典———包头契约的研究之一》，《内蒙古大

学学报》1978 年第 1 期; 哈斯巴根: 《鄂尔多斯农牧交错区域研究 ( 1697—1945) ———以准噶尔旗为中心》，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 年; 哈斯巴根、杜国忠: 《村落的历史与现状: 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西老将营社会调

查报告》，《蒙古学信息》2006 年第 4 期; 牛敬忠: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土地问题—以西老将营村为

例》，《内蒙古大学学报》2008 年第 3 期; 牛敬忠: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社会状况》，《内蒙古社会科

学》2009 年第 5 期; 钟佳倩: 《蒙古金氏家族契约文书初探—以光绪年间土默特地区契约文书为例》，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 年; 程丽: 《清朝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约研究》，内蒙

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年。
科大卫: 《契约安排与土地市场的形成———16 至 18 世纪的珠江三角洲》，《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周琳、
李旭佳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3 页; 陈秋坤: 《清代台湾土著地权———官僚、汉佃与岸里社人的

土地变迁 ( 1700—1895)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 年。
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编: 《土默特志》 ( 上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02—103
页。
关于爱马克与鄂托克的关系，达力扎布曾指出，“鄂托克通常指由若干个爱马克组成的较大的游牧集团，但

是在性质上没有多大区别”。参见达力扎布: 《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 年，第

171 页。



马克和鄂托克都有自己的游牧地，土地归所有成员共同所有，但大小头目在土地利用方面，拥有

较大的支配权。①

天聪六年 ( 1632) ，土默特部归附后金。崇德元年 ( 1636) ，清廷将其编为左右两翼，每翼

一旗，分别领以都统。不久之后，又划定旗界，不准他们向界外移动。入清以后相当长一段时

间，有关土默特部内部土地使用情况的记载，未见只言片语，这可能表明朝廷并未对其过多干

预。关于清代早期土默特部内部的土地使用状况，阿拉善旗似可做一参照。阿拉善蒙古属和硕特

部，从康熙年间开始驻牧阿拉善。直到 1950 年代，阿拉善蒙古基本以放牧为生，大部分定居游

牧，小部分不定居游牧。虽然阿拉善蒙古与土默特蒙古的历史存在时空差异，但因同为蒙古且都

曾以游牧为生，因此，借由阿拉善旗的情况，仍可了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早期的地权形态。
清代和民国时期，阿拉善旗的土地由阿拉善王爷领有。王爷无权出卖牧场，但可以向生活于

其上的牧民收税。彼时阿拉善旗地广人稀，各牧户对牧场的使用在旗地范围内基本上是自由的。
他们都有比较固定的常住和常牧牧场，但对牧场并没有土地所有权，不能买卖或出租。王公贵族

和各级官员依仗权势占有大片水草丰美的优良牧场，不许他人牧用。具体而言，各牧户拥有比较

固定的“冬营地”和“夏营地”，一般以 “山”、“丘”为界，前者较后者的界限更为明确。年

景不好的时候，则走“敖特尔” ( 即走场、游牧之意) 。占有牧场一般以打井、修圈、架包、盖

房子为标志。从历史上看是先打井，再有圈，其后盖房子。至迟到乾隆年间，阿拉善旗的牧民就

懂得靠掘井汲水的办法来解决人畜饮水的问题。大约从一两百年前起，他们开始为牲畜修圈，供

其过冬避寒。打井、修圈对牧场的固定化有着重要的作用。到了近六十年，盖房子逐渐成为占有

土地的最重要标志。夏季牧场很少有圈，只有包、井。牧民依靠习惯的力量确定牧场的占有关

系。如果有人想在无人占用的牧场上盖房子、打井、修圈时，不必请示任何人，只需根据自己的

经济力量和意志决定。假如一旦因为修建房屋和牧场使用发生纠纷，其解决方式大都依靠传统习

惯和舆论力量，有时也会找巴格达木勒判断。②

阿拉善蒙古对待土地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土默特蒙古早期的 “地权”观念。康

熙二十七年 ( 1688) ，钱良择在过长城抵归化城的途中，见到 “穹庐簇簇，畜产成群，黑白相

错，如垒雪堆云”，③ 可见当时的蒙古居于毡帐之中，并以游牧为生。托克托县至今依然留有一

些村名，那木架是秋营地的意思，珠斯郎则意为夏营地。④ 这表明蒙古曾经根据季节的更替转换

牧场。在当时归化城土默特社会之中，也存在着势豪之家恃强占地的情形，“再土默特地土，本

系恩赏游牧，从前既未均派，任有力者多垦，则侵占既多，无力之人，不得一体立业”。⑤ 材料

中提到的“有力者”大概就是都统、参领、佐领等一些有权势的人，而 “无力之人”则是指普

通披甲兵丁。也就是说，土默特蒙古大小头目在土地使用方面拥有较大的支配权，普通兵丁难与

其相提并论。以上所说的情况都与阿拉善旗十分相似。不过，随着汉人不断进入，归化城土默特

地区开始了农耕化的进程。
明代嘉靖年间，在俺答汗的推动下，汉人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筑立 “板升”，进行农作。在

明末清初的战火兵燹中，“板升”遭到破坏。入清以后，社会环境安定，尽管朝廷明令禁止内地

民人私自出口种地，但他们依然源源不绝地来到归化城土默特地区。上文提到康熙二十七年钱良

择出塞西行，在长城至归化城一段，他还看见一些地方 “茅舍分列，地皆耕种”，又观察到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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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山茂: 《清代蒙古社会制度》，潘世宪译，商务印书馆，1987 年，第 165、166 页。
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 《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

民族出版社，2009 年，第 23—24、42—47 页。
钱良择: 《出塞纪略》，《明清史料汇编 ( 初集) 》第 8 册，文海出版社，1967 年，第 4054—4055 页。
杨诚: 《托县村落类型及其命名习俗》，《托克托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政协托克托县委员会编: 《托克托

文史资料》第 7 辑，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宏达鑫彩印有限公司，2009 年，第 424 页。
《清高宗实录》卷 178，乾隆七年十一月丙辰。



城附近“地多垦辟，颇饶耕具”。① 这些材料显示在康熙中叶甚至更早以前，内地民人已经在这

一带开展拓垦活动。
康雍乾时期，朝廷西征朔漠，为解决军需问题，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陆续放垦了大量土地，

招募民人耕种。朝廷的土地放垦政策，为民人移居口外提供了合法依据。此后，内地民人互相牵

引，大量进入归化城土默特地区。② 从雍正元年 ( 1723) 开始，朝廷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建立了

归化城、托克托城、和林格尔、萨拉齐、清水河等数个“厅”，负责 “口外官地及土默特并附近

各扎萨克部落蒙古民人交涉事务”。③ “厅”的设置表明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民人数量已经达到

一定规模，与蒙古的关系也日益复杂，需要有专门的行政机构予以管理。
在人地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明晰土默特蒙古保留土地的所有权，成为政府不得不面对和

解决的问题。乾隆八年 ( 1743) ，朝廷开始调整和划拨土默特蒙古的保留土地:

归化城都统噶尔玺等奏，上年十一月内大学士议准山西巡抚喀尔吉善等所奏，将土默特

蒙古典给民人地亩，年满赎回，分给贫乏蒙古，臣等遵即晓谕众蒙古，将牧场禁止开垦。
……兹据参领等查报，土默特两旗蒙古共四万三千五百五十九口，原有地亩、牧场及典出田

地共七万五千四十八顷有奇。……除牧场地一万四千二百六十八顷有奇外，现在田地多余之

人一万六千四百八十七口，耕种地亩四万二千八百顷有奇。臣请将参领等查明之七万五千四

十八顷，除牧场及典出地亩，并现在之三二十亩以上一顷以下者不论外，于四万二千八百余

顷内拨出四千六百三十三顷十二亩，分给实无地亩及人多地少之蒙古，每口以一顷为率，以

为常业，分别造册，送户部、理藩院备查。④

上述材料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土默特参领等将土默特蒙古的土地分成 “地亩”、“牧场”
和“典出田地”。“典出田地”的存在说明在乾隆八年之前，已经有民人租佃蒙古土地的情况了。
又据“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记载，土默特蒙古巴特马孟克等七户 “业地”二十三顷，从乾

隆四年 ( 1739) 开始，就租与民人耕种，每亩征银一分四厘，共征租银三十二两二钱。⑤ 按照这

次划拨的原则，“典出田地”年满赎回之后再分与贫乏蒙古。“地亩”则似乎已经较为固定地为

个人占有，这次土地划拨就是从田地多余之人的 “地亩”中抽出一部分给无地或少地之人，保

证每口至少有一顷的土地，“以为常业”，经调拨的土地后来被蒙古称作 “户口地”。“牧场”应

为公用土地，其中包括每个村落的 “草厂”，“本司查得，乾隆八年前任都统会同建威将军、山

西巡抚题明查丈土默特两旗蒙古草厂地亩，按口分给产地，将各村草厂永远禁止，不许开垦在

案”。⑥可见“牧场”是明令禁开的，“户口地”则未见规定，这为以后“户口地”的大量开垦留

下了操作空间。
其二，这次土地划拨还建立了档册，将蒙古对土地的占有法定化。“又土默特耕地向俱任意

开垦，无册档可稽，去年各佐领呈出数目与本年参领所查亦不相符。请自明年起，凡有地亩俱著

丈量。……俟丈量明确时，将实数于各名下注明备查，以免隐匿。得旨: 是。汝等即会同速

办”。⑦ 此后，这些土地档册成为土默特蒙古确定土地权属的重要凭据，一旦涉及土地诉讼，查

阅户口地档册就成为不可或缺的事情，“据麻花板申村领催萨巴克等与骁骑校额琳补互控地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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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良择: 《出塞纪略》，第 4055、4064 页。
田宓: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土地开发与村落形成》，《民族研究》2012 年第 6 期。
《清朝文献通考》卷 273，《舆地考五·山西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638
册，第 309 页。
《清高宗实录》卷 198，乾隆八年八月壬子。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乾隆五年十二月十日，档案号: 80 /5 /6 ( 三个数字分别为全宗号、目录号、件

号，下同，不一一注明) ;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乾隆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档案号: 80 /5 /11。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八日，档案号: 80 /5 /19。
《清高宗实录》卷 198，乾隆八年八月壬子。



案，册档并无萨巴克等公中施舍佛庙之地，亦无额琳补户口地亩等因。准此，查此项地亩既非两

造之产，究系何人地亩，册档自必载明，合再咨查”。① “土地档册”的设立将土默特蒙古的土

地占有权固定下来，这为他们相对自由地支配 “户口地”埋下了伏笔。
“户口地”和“草厂”的划拨，拉开了土默特蒙古土地开垦的大幕。此后，随着民人的大量

进入、旅蒙贸易的发展以及国家行政力量的参与，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蒙古和民人逐渐开始利用

契约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蒙古的“地权”观念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草厂”的经营管理与 “户

口地”不尽相同，笔者将另行撰文探讨。本文主要以 “户口地”为中心，分析归化城土默特地

区“土地契约秩序”的建立以及蒙古地权观念的转变。

二、从 “酒肉邀问”到 “永远耕种”

为防止蒙古土地被侵占，清廷起初禁止民人出口种地。从康熙年间开始，由于内地民人不断

进入、蒙古王公对“押荒银”和“岁租”的需求以及西征朔漠亟待解决军粮问题，朝廷开始在

内蒙古地区组织官垦。官垦之外，禁止私垦，不过，相关规定多为一纸空文。② 在喀喇沁三旗，

康熙年间户部每年给其八百张印票，但前来耕种的民人日益增多，以致“此项印票竟成具文”。③

对于内蒙古地区愈演愈烈的土地垦殖情况，清廷屡次规定 “不准多垦一亩、增居一户”，除此而

外，似乎也没有更为有效的应对办法。④ 截至清末新政蒙地放垦之前，内蒙古地区已经有相当一

部分土地被开垦。
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户口地”划拨之后，蒙古兵丁开始陆陆续续将土地租给民人耕种。

施添福和陈秋坤曾对台湾 “平埔族”出租土地的原因进行探讨，前者侧重差事繁重的因素，后

者强调开田费用和土地距离的因素。⑤ 虽然归化城土默特与台湾山水相隔，但土默特蒙古与台湾

平埔族所面对的问题及其处理的方式具有某种相似性。土默特蒙古租地的原因大体有三个方面:

其一，差役繁重，无暇种地。土默特蒙古平日当差，战时出征。日常差役包括守卫卡伦和渡

口、驿递、在衙门轮值、看守衙署和旗库、承缉命盗人犯、操演以及到本参领、佐领处听差

等。⑥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无力顾及土地经营。蒙古渠金架等在朝号尔村有户口地，但 “自

己按月轮流当差，不暇承种”。⑦ 此外，土默特蒙古还需在战时从征。从顺治朝直至清末，曾多

次奉调出征，死伤甚多。⑧ 清末战事频仍之际， “后值南方军兴，奉文调遣，不论有失落户地，

挨次轮派兵差，男丁出征他省，女口乞食斯境，此等苦处实难尽诉”。⑨ 可见频繁征战对土默特

蒙古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久而久之，“情因差事紧急，别无周转”等类似表述，成了契约中的

模式化表达。瑏瑠 也有蒙古以此作为托辞欲夺地自种或转租，和林格尔厅蒙古就曾以 “当差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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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道光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档案馆藏，档案

号: 80 /5 /147。
况浩林: 《评说清代内蒙古地区垦殖的得失》，《民族研究》1985 年第 1 期。
《大清会典事例》卷 978，《理藩院·稽查种地民人》。
《大清会典事例》卷 978，《理藩院·稽查种地民人》。
施添福: 《清代台湾的地域社会———竹堑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新竹县文化局，2001 年，第 117 页; 陈秋

坤: 《清代台湾土著地权———官僚、汉佃与岸里社人的土地变迁 ( 1700—1895) 》，第 59 页。
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编: 《土默特志》 ( 上卷) ，第 122 页。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乾隆五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档案号: 80 /5 /89。
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编: 《土默特志》 ( 上卷) ，第 122、123 页。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光绪十二年十二月，档案号: 80 /5 /285。
YJW 收藏契约，嘉庆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契约，这批契约是笔者于 2015 年 5 月 20 日在呼和浩特市收集，

下同，不一一注明。



家口繁重，欲自行种地”为词而“呈控夺地”。①

其二，不具备开田的技术与费用。土地分给个人之后，如要开垦，一来需要掌握一定的耕作

技术，二来需要农具、耕牛等生产工具，土默特蒙古很难即刻达到上述条件。一些民人就如此说

到，“贡布札布是职员，长在城上当差，他家又没会种地的人，又没农具，又无工本，他告说要

地回去自种是假话，明是他把地夺去要转租与人”。② 在这里，民人正是以不具备耕作技术和生

产工具等因素来指摘贡布札布的 “夺田”行为。
其三，土地与住地距离过远，不便照料。蒙古兵丁的居住地与田地不一定在一处。蒙古清泰

居于归化城厅小毕斜气村，在王毕斜气村有祖遗房地基一块、户口地三十亩。③ 蒙古补音图是黄

河渡口的渡丁，在托克托城厅召湾村“搬船”，其祖上一块二十五亩户口地，坐落在西营子村。④

蒙古尔林报住在归化城厅大浑津村，在巧尔什营村 “有祖遗租产一顷有余”。⑤ 三个例子中的蒙

古兵丁居住地都与田地有一定距离，这往往降低人们前去开田耕种的意愿。
总之，由于差役繁重、不具备开田技术与工本以及离田窎远等原因，“户口地”划拨之后，

土默特蒙古很快就将其租与民人耕种了。
在土地开垦的早期，由于地多人少，内地民人较易取得蒙古许可，获得耕种土地的权利。曲

有升等十二人“家贫无度，出口佣工，身无所栖，从乌兰不拉以近明安交界地方，不过酒肉邀

问，邻近达子地方各盖土房，并无租银，打草活生”。⑥ 以 “酒肉邀问”的方式获得居住和打草

的权利，显然只有在人地关系不太紧张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为了能够耕种蒙古的土地，除了

“酒肉邀问”，内地民人也通过其他方式跟蒙古拉近关系。其中有与蒙古认干亲者，据今呼和浩

特市土默特左旗把什村村民张虎心回忆，“他的爷爷为人很好，勤劳俭朴，和蒙人善交，并取蒙

名为讨合气，还和蒙人珍珠、玉柱认了 ‘干亲’，和蒙人海宽接成奶亲”。⑦ 也有娶蒙妇者，雍

正十一年 ( 1733) ，有官员巡查归化城等地，在奏折中说，“至民人出口，在各扎萨克地方贸易

种地、娶蒙古妇人、生有子嗣者，交归化城都统、同知等细查伊等原籍、姓名、户口数目，造册

具报”。⑧ 尽管清廷实行隔离的政策，但在实际生活中蒙古与民人还是逐渐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通过与蒙古建立良好关系，民人在口外“扎占”下来。⑨ 为了能够较为固定地耕种蒙古的土

地，他们需要借助一定的手段，确立自己的权利。在这一情形下，汉人社会中立契的作法被引入

了本无书契传统的蒙古社会。瑏瑠 最早的契约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记账单。笔者收集到一份记账

单，里面写着“前雍正五年正月村南地一块十五亩，典与殷金源，祁县人氏，典银十两”等内

容。瑏瑡 记账单的收藏者是蒙古人，这份记账单应该是其先人为了方便收租而写下的。由此似可推

知，当时租种了土地的民人手中应该也有类似的单据。其后归化城土默特地区逐渐出现了正式的

契约。不过，早期的契约十分简单，乾隆十三年 ( 1748) 的一份契约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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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档案号: 80 /5 /62。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档案号: 80 /5 /62。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咸丰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档案号: 80 /5 /188。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档案号: 80 /5 /197。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光绪十四年十月，档案号: 80 /5 /293。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乾隆元年十月，档案号: 80 /5 /3。
《把什村史》编纂委员会编: 《把什村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8 页。
《清世宗实录》卷 129，雍正十一年三月丙戌。
“扎占”是当地民人在描述自己在口外定住时常用的词汇，蒙古则被称为“原占”，有时最早在一个地方定

居下来的民人也称“原占”。
“蒙古一部落最朴野，无书契，无文饰，无诞妄 ( 如云不攻某堡，信然) ，近则狡诈甚矣” ( 峨岷山人: 《译

语》，薄音湖、王雄点校: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 ( 第一辑)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30 页) 。
YJW 收藏契约，雍正五年正月至乾隆五年三月。



立地租约人左贵恒今租到更杜名下计地三顷六十六亩，言定每亩银一分八厘，孔 ( 原

字如此—引者注) 后无凭，立约存照，此。
乾隆十三年 左贵恒立

照抄约

荣合公左姓①

在上述契约中，只有立约双方人名、土地数量、租金，没有提到土地的四至、租种年限、中

见人等其他更为详尽的信息。换言之，当时的蒙古与民人虽然有了确立土地权属的观念，但是这

些观念还比较模糊，对围绕土地的各种权利还没有进行更为细致的规定。
由于蒙古最初不识汉字，较早出现的契约有不少是蒙汉并书或者全部用蒙古文书写，乾隆十

年 ( 1745) 五月初六日、乾隆十八年二月十五日两份契约，在汉文旁边都书有蒙古文，内容与

汉文大致相同。② 乾隆四十年十二月一日的一份契约则全部用蒙古文书写。③ 三份契约的内容都

比较简单。随着蒙古汉化程度加深，只用蒙古文或者蒙汉并书的契约逐渐减少，到清末，就以汉

文契约为主了。
在人烟稀少、土地富余的情况下，蒙古和民人确定土地权属的意识都不强烈。随着时间的演

进，土地成为越来越稀缺的资源，土地纠纷也开始增多。一旦纠纷发生，没有契约或者契约未明

确土地权属，则很难保证自己的权益。乾隆四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和林格尔厅筛忽洞村民人白广

旺与蒙古根札布、丹巴尔札布就一块六犋牛土地的归属问题产生纠纷。蒙古根札布和丹巴尔札布

都声称是白广旺所租种六犋牛土地的原主。解决问题的关键是确定争议土地的准确位置。对此，

根札布说“只求照档册查丈就是恩典了”，丹巴尔札布也说，“只求从都统大人衙门把这二佐领

的地亩档册要来就明白了”。④涉案三人只字未提约据的情况。如果曾立过有利于案件的约据，

在打官司时，拿出约据可增加胜算。既然三人均未提到，那么有两种可能: 一是没有订立约据，

二是订立的约据没有标明争议土地的准确位置，无助于案件的解决。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反映出

在归化城土默特草莱初开的时期，人们利用契约来明确土地权属的观念还不强烈。
伴随着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开垦进程的加快，民人对土地的权属意识不断增强，这主要跟

如下两个方面因素有关: 一方面，蒙古常以“退地”为由，要求民人“长租”。乾隆四十三年十

月初二日，归化城厅巴札尔村蒙古色尔古楞与民人王自喜等争控土地。蒙古色尔古楞以 “不敷

当差度运 ( 原字如此—引者注) ”为由，欲将租与王自喜等人的土地抽回自种，但王自喜等 “总

不退地”，因此状告衙门。对于这次争端，归化城都统认为色尔古楞告状的真实目的实为 “长

租”，因此判定王自喜等每年一顷地向色尔古楞加租一两，两造遂告息讼。⑤ 尽管蒙古不见得真

为退地自种，实际上是假“退地”以“长租”，但是因为要不时应对这类事情，民人需要采用一

定的方式，维护他们对土地的长期占有。
另一方面，由于民人数量的增多和旅蒙贸易对粮食需求的增长，投资土地具有了更大的利润

空间，土地变成了人们竞相追逐的对象。乾隆四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在归化城厅石轴村骁骑校达

尔玛与民人侯国成的一起土地争讼案中提到，民人侯国成等将所租蒙古达尔玛三顷八十亩土地中

的一顷“拨租”与民人张士玉等四人，每年租钱八千文，又将九十亩 “典”与张士禄等二人，

得价钱三十一千文。而截至案发，侯国成等租达尔玛的三顷八十亩地土地，一共才纳租十二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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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乾隆十三年，档案号: 80 /1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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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转租土地是一桩十分划算的生意。① 因为投资土地获利丰厚，就发生了民人唆使蒙古

“夺地转租”的事情，“近年以来，民人流寓日众，往往有挟资谋地之奸民，见有土脉较好之地，

潜嘱地主，愿出多租，唆令夺地转租。地主利其多资，不顾应夺与否，即托辞当差艰难、家口繁

重，欲自行种地为词，呈控夺地。似此控案，厅属蒙古颇多，一年之内不下十数起”。② 也就是

说，相当一部分土地争控案件表面上看是蒙古想要抽地自种，事实上，他们不见得具备种地的能

力，不过是想收回转租而已。因此，民人在租种蒙古土地时，必须考虑如何保障对土地的固定占

有。
为了应对上述状况，民人开始通过订立“永租约”，来获得对土地的 “永远耕种”。乾隆四

十七年 ( 1782) 九月二十七日的一份契约，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一时期 “永租约”的情况。
立合同约 ( 骑缝)

立租约人达林太，自因使用不足，今将自己新地地一段，系东西畛，计地一十五亩，东

至郭志宏，南至郭志宏，西至渠，北至哈儿炭，四至分明，情愿出租于王继成耕种为业，同

众言定，押地钱四千五百文，每一年租钱一千文，秋后钱，永远耕种，恐后无凭，立租约存

照用。
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立

公盖、苏斩魁、达利、孟添宝 中见人③

这份契约是“合同约”，在签订契约之时，一式两份，在两份契约的骑缝处，写上 “立合同

约”字样，交易双方各执一份，以为凭据。在这一份契约中，已经有了 “永远耕种”的表述。
文约中提到的“押地钱”，是民人借此获得 “永租权”的一种方式。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十九日，

归化城厅察素齐村音克拉状告恼木汉村民人秦宏明 “硬霸地亩不退”时说，“四十七年间，我有

熟茬地二顷六十亩，租给恼木汉村民人秦宏明耕种……彼时原图压 ( 原字如此———引者注) 地

钱文，贱租与他租种”。④ 可见一些蒙古是为获得押地钱，才将土地永租于民人。
“永租约”的签订使民人在纠纷发生时可以凭此获得一定保障。乾隆四十六年八月二十九

日，归化城厅民人张秀与蒙古元登架争控土地，张秀供称，其伯弟张绵曾 “租种蒙古元登架荒

地二十亩，苦费辛勤，垦开成熟，历已二十余年，倒换新约数次”，后张绵去世，留下孀妇抚孤

守节。蒙古元登架见状，欲夺回土地。经人说和，“着伊长使二年租银，着寡妇永远耕种糊口养

命”。但是蒙古元登架出尔反尔，仍要夺地，因此上告衙门。此案经归化城厅衙门断为 “着将张

秀开成之地内拨出拾亩，着元登架自种。两造允服，情甘息讼”。⑤ 在这个案件中，从 “倒换新

约数次”的表述来看，双方当时应该订立了契约。引文中又有 “着寡妇永远耕种糊口养命”的

说法，这似乎显示在约据中存在类似 “永远耕种”字样的记述。官府的判定则是各打五十大板，

即没有令民人失地，也没有让蒙古一无所获，这样的处置办法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契约的效力。
到了乾隆四十七年，和林格尔厅通判世麟对这些土地争讼案件的判案准则做了一番总结，其

基本原则是“总视租地之情形定断”，并具体区分了三种情况: 其一，如果是民人将荒地开成熟

地，“已费若大工本，辛勤不易，不准夺回”。其二，如果承租的是熟地， “明立约据，永远租

种、许退不许夺字样，亦不准夺”。但是体谅“蒙古地主”困乏，给予一定救济，“体察土脉肥

瘠、地亩宽窄、租值多寡，或量为加租，或酌量长支，或断押地钱文，以济穷蒙之急”。其三，

如果契约载有年限或短租熟地，“或退回，或撤回，听从其便，此等租种之地，即或民人指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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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二日，档案号: 80 /5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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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档案号: 80 /5 /57。



亦不能遂其私情，俱按情理为之断退”。这三条内容被世麟奉为 “断理民种蒙地之章程。”① 从

中可知，除第三条以外，第一、第二条都有利于保护民人 “永租”的权力，对于蒙古则只酌情

予以一定安排。
其他各厅处理这类案件的做法跟和林格尔厅大同小异。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初六日在归化城厅

巧尔报村发生的争地案、乾隆四十九年二月初八日在托克托城厅发生的争控案、乾隆五十年九月

十二日在萨拉齐厅发生的争讼案等，大体都是按照这样的原则处理。② 官府对待民蒙私佃以及契

约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契约在土地交易确权方面的有效性，这为契约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

长久存在和广为流传提供了可能。
与管理民人的各“厅”衙门不同，管理蒙古事务的归化城都统衙门一直试图禁止蒙古土地

的“永租”与“买卖”。归化城都统衙门在乾隆四十八年五月颁布法令，禁止民人租种蒙古地亩

在文约内写“永远”二字，“本衙门本年伍月间曾行文禁止民人租种地亩，文约不准写 ‘永远’
二字，饬行各厅在案。今民人温恭租种蒙古波尔巴逊等地亩，文约内擅写永远耕种，不退地亩，

殊属不法”。但是，从这宗蒙古波尔巴逊等与民人温恭土地争控案的断案结果来看，仍以涉案民

人温恭长支给蒙古波尔巴逊等一年租银了事。③ 嘉庆十八年 ( 1813) 十一月，蒙古阿参领查获了

一个案子，根据案卷记载，张德厚等与蒙古倒旺等在交易土地时将约据写为 “卖契”，“蒙阿参

领查获蒙古倒旺并蒙古甲头等私佃地土一案。……委因愚民无知，将牌扁约据，写为卖契，以致

该管参领查明禀案，今小的等从中评处，着蒙古甲头与各铺户将牌扁文约另新更换典契，日后钱

到回赎，以为后照”。④ 可见被查之人改正的做法，只是变换了契约的用词，将 “卖”改为

“典”，这不过是官样文章，名义上不准买卖，而永租权的获得，已经使民人对土地有了更大的

支配权。
民人的“地权”观念逐渐影响了蒙古。乾隆四十七年 ( 1782) 六月二十九日，和林格尔厅

石嘴子村前锋校贡布札布呈控民人赵天相 “恃强抗不退地”。这个案子中几位涉案人的说法颇堪

玩味。民人刘书官、蒙古托克托户说， “把合同写就，眼同贡布札布念了一遍，都是听见的”。
贡布札布的“家人”改力兔说，“小的不识汉字，彼时主人贡布扎布在跟前听写约人念与听的”。
从这些说辞来看，贡布札布可能是不识汉文的。这位“不识汉文”的贡布札布在公堂上的表现，

给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林格尔厅通判世麟生动地描述了断案时的场景:

该员直上公堂，站立公案前，大声疾呼，混行狡赖，随将众人供情并约载情节逐一指

正，坚称不识汉文，一味推为不知，词色俱厉，肆行咆哮。卑厅见其不循礼制，而加申饬，

正谕其知晓地方绅衿在地方官衙门听审，不比平常相见，在公堂回话则跪话，毕即站立一旁

候断，乃该员竟置若罔闻，昂然出署而去! ⑤

贡布札布到底识不识汉文成了争论的焦点之一。其实，不管是真的不识，还是假的不识，他

的表现都十分耐人寻味。如果真的不识，那么可以想象，在面对一套陌生的汉人处理土地问题的

方式时，贡布札布内心一定有很多的困惑与不解。如果是假的不识，那么很显然，贡布札布是将

“不识汉文”当成托词，藉此应对汉人，争得权益。当和林格尔厅通判训导贡布扎布遵循 “礼

制”时，贡布扎布却不以为然，“昂然出署而去”。此案的当事人各执一词，孰是孰非，一时难

辨。不过，相较于探究案件的“真相”，本文更加关心的是当事人缘何采用这样一套表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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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档案号: 80 /5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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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诸如贡布扎布是否识得汉文、遵循礼制之类的争论，只有放在蒙汉文化相互激荡的大背

景下才变得容易理解。涉案诸人的不同表现所反映的情况无非是在时代潮流之中，他们如何因势

而动，应势而为。
似此“昂然出署而去”者，不只贡布札布一人。乾隆四十八年五月，在和林格尔厅讨速号

村，太平召喇嘛达尔济与民人侯发旺争控土地，当衙门官员赴争控土地处勘验筑坝情形时，达尔

济之兄中兑“一味混狡，且肆咆哮”。在审判过程中，又有白燕兔 “直上公堂，口称系倒尔计师

兄，大声疾呼，混行狡赖……词色俱厉，肆行咆哮，卑厅见其放肆无状，面加申饬，白燕兔竟不

候断，昂然出署而去”。① 此案的断案人与上一案件均为和林格尔厅通判世麟。在对案件经过的

描述上，两案有许多相似之处。尽管有流于程式的嫌疑，但相信类似文本的表述方式依然带着挥

之不去的时代印记。
正是在蒙汉两种文化的碰触之中，蒙古越来越熟悉民人的办事方式，并且逐渐学会了民人用

契约保护自己土地权属的方法。乾隆四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在萨拉齐厅蒙妇伍把什与民人杨天

沼的争控案中，伍把什供说，“杨姓任意将本村早年亡故两个蒙古名字，又将民人要姓名字立写

假约”。② 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日，在归化城厅前锋校朝克图等与民人王满金的争地案中，朝克

图等呈称: “缘乾隆四十五年，职等有熟地六十亩，出租与民人王满金承种……立限八年为满，

地归原主，现有合同文契可证”。③ 乾隆四十八年五月，在和林格尔厅讨速浩村发生的争讼案中，

太平召喇嘛达尔济呈称: “缘乾隆四十一年小僧将自己所种熟地一顷租与本村民人侯发旺，言定

每年租银五两，六年以满，将地归主，立写汉字文约，各执一张”。④ 这些表述都表明蒙古已经

能够越来越熟练地运用契约这种技术手段。
在蒙古对“地租”的需求、旅蒙贸易的发展、国家行政力量的介入，以及民人对土地固定

占有的诉求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永租”成为了归化城土默特地区蒙古与民人土地租佃

的常见形态，而“永租权”的获得又为土地的转租留下了空间。

三、从 “一地数约”到 “一约数主”

民人获得“永租权”之后，最初蒙古原主不许其将土地易手。乾隆四十四年三月十二日，

在归化城厅石轴村骁骑校达尔玛与民人侯国成的土地争控案中，达尔玛先曾阻拦侯国成之父侯正

“转典”，“侯正欲将地亩私行转典，职不容令伊私典，随向拨地自行承种”。后又阻止侯国成

“私行出典”，“伊既不能承种，理宜退归地主自种，何故私行出典与别人租种”。此案经归化城

厅衙门裁断，以侯国成长租八两，并“不许私佃”而告甘结。⑤ 不准租佃的字样还被写入契约之

中，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和林格尔厅石嘴子村前锋校贡布札布与民人赵天相涉讼案件

所提到的契约中就写有，“亦不许赵天相租佃，如若转佃，地主七不重与钱十千，地归原主”。⑥

由此可见，这时不管是蒙古还是衙门都禁止土地转佃。
尽管官府与蒙古不允许土地转佃，但是“永租权”的获得以及官府对于“永租权”的保护，

使民人取得了对土地的实际支配，土地转佃的情况日益增多。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一日，参领宁

补家人那音太代主人控诉民人李士魁拖欠租银，在这个案件中，从宁补到李士魁，土地数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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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二日，档案号: 80 /5 /48。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档案号: 80 /5 /62。



手。根据涉案双方的供词、约据以及衙门的调查，大致可以勾勒土地流转的链条。参领宁补在和

林格尔厅土城子村有“铺房一所，水旱地二犋”，最早租与民人姚姓、刘姓、贾姓等耕种; 乾隆

四十三年，姚存德将土地推与贾林元、刘玉昌; 张通从其舅贾赖章手中佃到此项房地家具; 到四

十六年，张通又推与李士魁、刘驸、刘培基。从中可知，从参领宁补到李士魁等人的土地交易链

上，有些环节已经无法弄清，贾林元、刘玉昌的土地是如何转入姚赖章手中就无从查证。① 易言

之，土地的频繁流转使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出现了所谓 “一地数约”的情况。
面对不断发生的转佃，蒙古采取了一些应对策略。嘉庆六年 ( 1801 ) 五月十七日的一个案

件中，佐领札什札布称他将六顷余土地租与民人王祥云耕种，嗣后王祥云 “偷典”给民人张立

豹，被其查知，“我与 ( 原字如此———引者注) 乾隆五十年间赴归化城副都统衙门呈告，奉官叫

我交了银二百五十两，将地收回，我就交与张立豹耕种。我用他押地钱四百吊，言明每年仍交租

钱四十吊，立有租约为凭”。② 嘉庆十八年九月，蒙古色克牙呈称他有六十亩土地，租给民人雷

海宽承种，后来雷海宽将地推给王刚明，被其知晓后，“王刚明见不能隐瞒，始于本年三月内与

小的另换租约，讲明押地钱四十八千，随带雷姓原约二纸。”③ 不管色克牙等人所说是否属实，

都表明他们已经认可了土地转佃的事实，并希望通过收取 “押地钱”了事。在一系列的冲突和

角力过程中，土地转手之时收取“押地钱”逐渐变成一个民间俗例，“押地钱”又称为 “过租

钱”，嘉庆二十年的一份契约中便提到:

立过收地租约人三将喇嘛，今有村东北荒地一块，原系段复明之祖开垦成熟，以 ( 原

字如此———引者注) 历有年，今收足开垦功 ( 原字如此———引者注) 本钱，情愿推佃与蔚

廷楼名下永远耕种承业，同众言明，三将喇嘛现使过过租钱六百文，嗣后从蔚廷楼名下每年

收吃地租钱六百文，不许长支短欠。此地许佃主永远长种。嗣后倘有推佃，不许蒙民人等拦

阻，倘有拦阻，有三将喇嘛一面承当，恐口难凭，立过收地租约人存照。
合同约约 ( 骑缝，原文为两个“约”字———引者注)

嘉庆廿年十二月初三日立

中见人 德庆扣 张秉秀 庞璋 笔④

蒙古从最初的不准，到后来不得不承认土地转租的事实，并在土地转租之时，收取一定数量

的“过租钱”，此后，土地“或推或佃，由钱主自便”，蒙古原主不能干涉。⑤ 不过，诚如上言，

在土地转佃之后，蒙古依然保有每年收取地租的权力。
随着土地易手愈加频繁，蒙古土地的权属越来越复杂，这为一些投机之徒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这一个过程中，“地主” (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中也称“蒙主”或“蒙古地主”) 的身份

成为各方争夺土地的一个工具。在咸丰九年 ( 1859) 六月萨拉齐厅王毕斜气村发生的一个案件

中，民人孀妇渠魏氏呈控民人张林祥霸地盖房盗卖逞凶，渠魏氏声称的 “蒙古地主”丹则巴之

子清泰说，“ ( 张林祥) 勾串蒙古万家保冒充地主，该处地基实系伊家祖产，户司现有册档，求

咨查”。⑥ 到了光绪末年，仿佛还出现了惯于 “霸地”的 “专业户”，光绪二十九年 ( 1903 ) 二

月，托克托城厅召湾村蒙古军功与民人韩生云争地，据军功供说，“不想韩生云诡计多端，当即

诡串久惯强霸绝户产业之恶蒙领催长，命子假充蒙主，又贿串差役，着伊工人冒充甲头，串通一

气，朦胧托府断令将粮伊等得受，并不追究约据”。⑦ 显然，像这样 “勾串冒主，捉羊抵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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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档案号: 80 /5 /108。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嘉庆六年五月十八日，档案号: 80 /5 /124。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嘉庆十八年九月六日，档案号: 80 /5 /125。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嘉庆二十年十二月三日，档案号: 80 /14 /112。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同治元年九月十五日，档案号: 80 /14 /416。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咸丰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档案号: 80 /5 /188。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光绪二十九年二月，档案号: 80 /5 /429。



事情，① 恰恰表明不管是蒙古还是民人，都可以利用“蒙古地主”的身份，为自己对土地的占有

提供合理性依据。
在争控案发生之后，断案也越来越困难。一方面，地方衙门开始有了拖延疲沓的情况。托克

托城厅从乾隆五十二年 ( 1787) 二月至五十九年三月，“审办蒙民争控房地未结案件共有四件，

核之均系易结之案，此等未结案内竟然延至八九载”。② 案件易结而未结，意味着地方衙门的不

作为。即便讯断结案，被告方是否遵断也难以保证。嘉庆五年 ( 1800 ) 四月，世袭佐领札什札

布控告民人张立豹“霸地抗租”，萨拉齐厅通判等断令张立豹还钱，但其 “抗断不还”。其后萨

拉齐厅通判一推再推， “总不见面”。札什札布于是辞退了佐领一职，赴京城九门提督衙门告

状。③ 另一方面，由于蒙古、民人越来越熟练地运用契约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也给断案带来了一

定的难度。其中有各执一端，约据不符者，“查讯两造供词各执一端，查验各约据均不相符，所

争之地究系何人产业，敝署无册可稽，碍难定断”。④ 又有各有说辞，约据相合者，“调验各约与

所供相同。查该蒙古等所供各执，又均有约据为证，究系何人产业，敝府无凭查考”。⑤ 双方均

有约据可凭，这说明蒙汉双方都已经非常懂得利用契约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甚至不排除为了达到

目的而制造“假约”的行为。总之，新约旧约重重叠叠、枝蔓缠绕，令有司在断案时无从下手，

十分挠头。
民人永租权的获得使蒙古逐渐失去了与土地的直接联系，只留下了 “收租”的权力，最终

由游牧为生转变为吃租当差。乾隆四十五年 ( 1780 ) 七月初七日，在萨拉齐厅巴拉盖村的土地

争讼案中，蒙古圪得格尔说，“小的当差生计，全赖地亩，今将自己产地出租，无干之王玉全等

捏控，致小的受累”。⑥ 乾隆五十年十月初十日，在萨拉齐厅蒙古渠金架等与民人孟成贵等的土

地争控案中，归化城副都统说，“本都统查蒙古当差向来以牧养牲畜为生，而今赖地租为业”。⑦

可见到乾隆末期，已经有很多蒙古以“地租”为生了。
蒙古收取的地租叫做 “地谱”，用来收 “地谱”的文书则名为 “地折”。蒙古收租初不立

折，随着租佃关系日愈复杂，蒙古、民人在交易中，为方便收租，开始立折。内蒙古自治区呼和

浩特市托克托县格尔图营子村蒙古高家就保留着 85 个地折子，每个约有火柴盒大小，封皮书写

收租对象名字、立折时间等信息，里面则记载历年收租情况。以光绪四年 ( 1878 ) 的一份地折

为例，这份地折封皮上书，“光绪四年八月立、高明地租折”，具体内容为: “自光绪四年起，每

年与伊出地租钱一千文，常年到秋季凭折来取，认折不认人，倘若河塌水占不能耕种，与伊不出

地租。八月二十四日收现钱一千文; 五年三月二十八日收糜布钱八百文; 九月十三日收现钱二百

文; 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收现钱一千文; 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收现钱一千文。”⑧ 其他地折的形

制与这份大同小异。
蒙古将土地永租于民人之后，如果需要银钱，往往将 “收租权”作为抵押物向人借取。打

什札布弟兄二人“央”广裕粮店梁生虎等 “转借钱二百余千”，后因 “无力偿还”，于乾隆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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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光绪三十一年三月，档案号: 80 /5 /487。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乾隆六十年闰二月二十一日，档案号: 80 /5 /122。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嘉庆六年五月十八日，档案号: 80 /5 /124。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道光二十六年七月一日，档案号: 80 /5 /148。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咸丰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档案号: 80 /5 /188。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十一日，档案号: 80 /5 /46。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乾隆五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档案号: 80 /5 /89。
CYG 收藏契约，光绪四年八月，这批契约是笔者于 2011 年 11 月 12 日在托克托县收集，下同，不一一注明。
感谢吴滔、申斌、陈贵明等师友帮助识读此条材料。



三年，“将每年所收陶大志租银二十七两，兑与小的收取九年顶还各债”。① 在转让 “收租权”
的时候，蒙古、民人也逐渐订立契约，以为凭据。道光十五年 ( 1835 ) 十一月十一日的一份契

约就属于这种情况:

立典地铺约人刘溁后今典到纳顺名下托克 ( 疑漏 “托”字—引者注) 城原收到营房南

地铺钱一千一百五十文整，情愿出典与刘溁后，名下每年经收，同众言明，典价钱三千四百

五十文整，其钱当交不欠，日后钱到回赎，不计年限，如召户内人等争夺，召纳顺一面承

当，恐口无凭，立合同典约存照用。
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立

合同执照各执一张 ( 骑缝)

中人 立山喇麻、王万顺、马里不第②

从这份契约来看，蒙古纳顺经收营房南地铺钱时，似乎没有立折。有了 “地折”之后，契约中

开始直接写明典、兑“折”等字样，道光三十年 ( 1850) 五月十五日的一份契约中说，“立指地

租折补收欠租合同文约人永和如，情因铁圪达该自己旧租钱一千三百三十六文，同中将伊每年应

收永兴店地租银折一个……同中言明，情愿兑到自己名下收使，六年为满”。③ 这个材料是说蒙

古铁圪达将自己收吃永兴店的一个地租银折兑与永和如收使。不难发现，这里与蒙古交易的都是

商号。咸丰元年 ( 1851) 十一月初二日，蒙古纳顺同子天来宝将自己应收万和店、蔡玉信、陈

才、李本顺、张景太、赵秉荣、自成局、永合店、双和店、和成局、恒盛店十二个地谱折 ( 其

中万和店为两个地折) ，也兑与永和如收使。④ 在这宗交易中，涉及了七个商号。可见由于商品

货币经济的发展，商号在“地折”的交易过程中扮演了越来越积极的角色。
“收租权”一旦转让，还可继续流转。乾隆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张德虎、张治国二人从蒙

古古尔架处“赁到”地基、场面各一块，“每年共出地铺三两二钱，指约为证，延今二十余年，

并无异说。后因古尔架将此地基典与木扎布名下，木扎布又转典与根敦扎布，彼时止将地铺兑过

并未另换文约”。⑤由此可知，从古尔架到根敦扎布， “收租权”共转手两次。在这宗交易中，

“收租权”易手之时，还没有立下约据。到了清末，人们也用契约来确立 “收租权”的权属关

系，光绪十七年 ( 1891) 的一份契约中提到:

立出典地租折子约人双林子，今因银钱紧急，将自己原典到恼木气地租折子每年收地租

钱一千八百四十文，情愿典与高明、二明弟兄名下收吃，同人言明，作典地租折子钱，外钱

五千五百二十文，其钱当交不欠，嗣后钱到回赎，不计年限，如钱不到，折子由钱住 ( 原

字如此———引者注) 自办，倘有蒙民人等争夺者，有双林子一面承当，恐口无凭，立典地

租折子合同约为证。
立合同纸二张，各执一张 ( 骑缝)

大清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廿五日立

中见人: 刘宝子、刘璠、刘政义、陈三⑥

双林子、恼木气、高明、二明都是蒙古人，这意味着此份契约中的 “收租权”是在蒙古之间流

转。不仅如此，民人在获得永租权之后，也会将 “收租权”转出。乾隆年间，归化城厅西五速

图村长寿寺执事喇嘛斗林三、长命子之 “前辈师长”，将香灯地亩一顷三十余亩租与民人温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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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二十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档案馆藏，

档案号: 80 /5 /73。
CYG 收藏契约，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CYG 收藏契约，道光三十年五月十五日。
CYG 收藏契约，咸丰元年十一月初二日。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档案号: 80 /5 /31。
CYG 收藏契约，光绪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长久耕种，不准转典”。后来温姓 “陆续将此地瞒寺出典外，又将众姓典约向郭得胜指约借钱

二十六千，言明赎约还钱”。① 在这里，温姓先将从长寿寺喇嘛处租来的土地转租，其后又指租

约借钱。总之，“收租权”像“地权”一样，也是纠葛重重，缠绕不清，以致逐渐出现了“一约

数主”的状况。
土地易手频繁，收租权也屡有流转，因此，在收取地租之时，逐渐确立了 “认折不认人”

的俗例。道光九年 ( 1829) 四月八日，四成局租到把儿旦之子纳顺佃与祥云店河口后街路东空

地基一块，“地谱钱凭折来取，忍 ( 原字如此———引者注) 折不忍人”。② 道光二十八年 ( 1848)

二月，那顺、天来保父子，将自己祖遗土地租给李本顺，“永远耕种修理管业”，“每年地租钱四

百四十文，当日立折一个，每年凭折来取”。③ 咸丰元年 ( 1851 ) 二月二十二日，蒙古纳顺、有

福子将地基一块出租于天德店史褒晋 “永远管业”，“将应出地租开去钱折一个，嗣后凭折来取，

认折不认人”。④ “认折不认人”，“凭折来取”等俗例的形成，正是土地、收租权交易活跃的结

果，这反映出蒙古社会已经日益卷入到商品经济的浪潮之中。
在民人获得“永租权”之后，蒙古失去了对土地的实际支配。其后，“收租权”成为单独的

抵押物，以契约的形式在市场上流转。到了清末，归化城土默特蒙古的土地 “乃转相租典，叠

经分割，始则蒙与民私立约据，继则民与民私立约据”，最终形成了 “一地数约，一约数主”的

局面。⑤

四、结 语

直到今天，在内蒙古地区依然保留着不少土地契约文书，作为一种历史文本，这些土地契约

从哪里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何能够流传并保存至今，又反映了怎样的社会演变? 换言之，这

样一套“土地契约秩序”在内蒙古各个地区得以确立和维系的具体社会机制是什么? 本文以归

化城土默特为例，试图从一个侧面回答上述问题。
如果将其视为一种历史文本，不难发现，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 “土地契约”经历了一个从

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明中叶至清初，土默特蒙古以游牧为生，土地是有力者多

占，无力者少占，其时并无书写契约的传统。乾隆八年，朝廷划拨户口地，此后土默特蒙古对自

己的土地，有了较大的支配权。在朝廷西征朔漠和放垦土地的背景下，民人数量不断增加，旅蒙

贸易显著发展，这使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投资具有了可观的利润回报。由此，民人和蒙古对待

土地的权属意识逐渐增强，始则口头约定，继而订立简单的契约，之后用“永租约”、“押地钱”
等来维护彼此的权益。“永租权”的确立又使蒙古失去了对土地的实际支配，其后 “收租权”成

为单独的抵押物，以契约的形式在市场上流转。土地契约能够长久存在并广为流布，则是建立在

人们相信其具有法律效力的假定之上。虽然清廷在法令上一直禁止蒙地私垦，但是地方衙门对民

人租种蒙古土地实际上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并将契约作为断案的重要依据。这一态度潜在地支撑

了土地契约秩序的有效性。总之，正是在王朝行政力量、旅蒙贸易、蒙古、民人的共同作用下，

一套源于汉人社会的土地契约书写传统，得以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扎根、演化，并广为流传，甚

至时至今日，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仍具有实用价值。
土地契约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出现、演化和流布的过程，也是蒙古面对中原文化冲击，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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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光绪三十一年五月，档案号: 80 /5 /471。
CYG 收藏契约，道光九年四月八日。
CYG 收藏契约，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十□日。
CYG 收藏契约，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二日。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档案号: 80 /5 /598。



进行调适和改变的过程。既往对于 “土著”社会地权问题的研究或因相关材料的缺乏，或因问

题意识的不同，较少关注 “土著”人群在世易时移之下的行为和心境。① 从本文的分析可以发

现，面对陌生的民人处理土地问题的方式，蒙古不是被动地接受与顺应，在彷徨与纠结之中，他

们主动地学习了汉人社会 “永租”、“押地钱”、“一田数主”等观念，在涉及与民人的地权纠纷

时，逐渐熟练地利用这类知识以及朝廷的有关律令，为自己争取最大的权益。在这一长达数百年

的历史进程中，大部分蒙古的生计方式从游牧为生转为吃租当差，整个归化城土默特地区也从广

袤无垠的大草原变成沃野千里的米粮川。

( 本文曾于 2014 年 7 月、9 月分别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的 “明清契约文书国际暑期学校”、
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明清中国的法律和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并先后得到李佩

蓁、赵思渊、蒋勤、邱澎生、杜正贞等与会学者的宝贵建议; 在写作过程中，科大卫老师曾给予

指点; 文章的主要灵感来自于同申斌、杨培娜的一次讨论; 在此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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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tablishment of Order in Land Contracts in Inner Mongolia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n Example from“Guihuacheng Tumet”

TIAN Mi ( School of Mongolian Studies，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tianmi@ 163. com)

From the mid-Ming Dynasty to the early Qing Dynasty，Tumet Mongols largely pursued a nomadic
life style． Those who had power occupied most of the land while the weak had less． There were no land
contracts at that time． In the eighth year of Qianlong ( 1743) ，the Qing court distributed household land
among the Tumet Mongols． Afterwards the Mongols could more freely control their land． With the
government’s military campaigns in the west and the encouragement of land reclamation，a large number
of the migrants entered the Guihuacheng Tumet area and trade became more prosperous． These factors
made the investment in land considerably more profitable to the people． As awareness of property rights in
lands increased the migrants and the Mongols began to determine land ownership by the contracts． The
government gave implicit consent to the migrants leasing land from the Mongols in perpetuity，and used
contracts as the important evidence when they settling lawsuits． As a result，contracts had the force of
law． From that time，the contracts always existed and became popular． I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Han
and Mongol cultures，Tumet Mongols learned to use Han land ownership concepts on their own initiative
and to their own advantage． Over the course of several hundred years，the livelihoods of the Tumet
Mongol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pasturing to collecting rents，and Guihuacheng Tumet area transformed
from vast grassland into a fertile agricultural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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